


附件3



沙县区2025年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补助项目
申报表







经营实施主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、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县农业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、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日 期 ：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


	申报经营实施主体
法人代表或户主
	
	联系电话
	

	注册资金
（万元）
	
	成立时间
	

	法人代码或身份证号码
	
	具体建设地点（乡镇行政村、自然村）、经纬度
	

	开户行及账号、卡号
	

	土地规模（亩）
	
	总投资（万元）
	

	已建大棚规模（亩）
	
	种植作物
	

	新建开工时间
	
	预计完工时间
	

	申请补助温室大棚类型
	
	申请补助面积（亩）
	

	申请省级财政补助标准（元/亩）
	
	申请补助总额（万元）
	

	一、项目申报经营主体简介

	（经营主体基本情况、土地承包流转面积、拟种植计划、申请前已建设大棚情况等）






	二、拟实施建造情况

	（对照省定建设标准，说明建造温室大棚类型，主体规格、主要配套设施设备，建造方式等情况。）





	三、与农民利益联结情况

	（仅限龙头企业填写。说明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、方式等情况。）






	申报经营主体
	
本人(单位)承诺:符合申报条件，表中所填报数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、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意见
	          
经核实情况属实，同意上报。
[bookmark: _GoBack]
签字、公章   
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附件清单
	1.土地流转承包和备案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；
2.大棚建设前照片（因灾重建的需提供受灾照片）；
3.拟建设大棚的地理位置示意图；
4.非经济组织申报提供社会信用代码证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，经济组织申报提供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，个体申报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；
5、申报单位提交签署耕地用途承诺书原件一份。






